
补充协议书

甲方：安徽思格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鉴于甲乙双方于 2025 年 4 月 1 日签署的《 会议委托协议 》（以下简称

“原合同”），因原合同单价、数量、总金额、礼品发生变化，经协商一致，就

原合同的产品变更之有关事宜约定如下：

一、在本补充协议有效期间内，双方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均适用原合同。

二、本补充协议期限从 2025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止

三、本协议仅涉及对原合同单价、数量、总金额、礼品的变更，原合同所服

务内容及甲乙双方权利义务等其他合同内容均不发生变化（详见附件）。

四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各份具有相同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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